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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关于

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 号）、《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发〔2013〕103 号）等文

件精神，我单位在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前中，始终坚持“合规、合法、有序、公开、便利、稳步”

的原则，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投入众多的人力、物力，认真细致的推进了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工作。

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位于陕西省汉中

市代家坝镇二里坝村。本项目拟对巩家河硫铁矿矿区历史遗留矿硐涌水进行整

治，通过废水治理，减少污染物直接进入河道，降低水环境污染负荷。具体内容

包括废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废渣整治工程及附属工程三部分内容。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阻断污染物随地表径流等进入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

的途径，有效降低周边环境风险。

1.2公众参与情况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日），在本次环评期

间我单位共组织了两次公众参与。在环评单位接受委托后开展了第一次公众参与

工作。第二次是在环评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基本完成，编制了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公示本后。我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后 7个工作日内，在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宁强县人民政府网）进行了网络公示；

报告书编制完成后在项目所在地报纸（汉中日报）、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宁强

县人民政府网）和项目所在地（二里坝村）张贴公告等三种形式开展了公众参与

工作，公示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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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2025

年 07月 02日我单位在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宁强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了第一次

公众参与。公示信息如下：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

和联系方式，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

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

方式。具体公开内容如下：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为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推进宁强县生态文明建设和历

史遗留环境污染问题综合治理工作。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拟实施宁强县巩家河历

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随着该项目实施进程及环评工作的开展，按

生态环境部 2019年 1月 1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相关规定，现对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一次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地址：陕西省汉中市代家坝镇二里坝村

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对巩家河硫铁矿矿区历史遗留矿硐涌水进行整治，

通过废水治理，减少污染物直接进入河道，降低水环境污染负荷。具体内容包括废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废渣整治工程及附属工程三部分内容。项目的实施可有效

阻断污染物随地表径流等进入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的途径，有效降低周边环

境风险。

二、建设项目单位及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

（2）通讯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汉源街道羌州北路

（3）联系人、联系方式：俞站长，0916-4222881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1）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陕西海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号绿地领海2幢1606-1室

（3）联系人、联系方式：王工，029-83223662 邮箱：1085013200@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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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按照下方网络链接格式要求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请

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

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邮寄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或其委

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您在提交意见时，请注明提交日期、真实姓名和有效的

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并且您的个人信息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公开。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

2025年7月2日

2.2、公开方式

2025年 07月 02日我单位在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宁强县人民政府网上进行

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公告网址为

http://www.nq.gov.cn/nqzd/nqzwgk/sthj/hpgg/202507/841c28a9b3d34a949ec86e8c7a

98bee4.shtml

公告情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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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环评信息公告情况

2.2、公众意见情况

在信息公告期间，当地群众给予了广泛关注，未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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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相

关信息，具体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本已通过项目所在地报纸（汉中日报）、项目所在地政府

网站（宁强县人民政府网）和项目所在地（二里坝村）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进

行公示，关注项目的公众可以登录网站下载电子版，也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和

来电索取报告书并进行咨询、反馈。公示的内容包括：（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的具体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月 1 日）

要求。公开内容如下：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有关要求现将《宁强

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进行第二次征求意见公示。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电子版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见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929KQ1btu9h8QhlPGxDaw 提取码: s9sq

纸质版报告书可至单位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及附近的居民。主要事项包

括您对该项目建设与否所持的态度和原因、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以及对

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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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

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

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

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建设单位：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 联系人：俞站长

联系电话：0916-4222881 联系邮箱：n.hbj@163.com

地 址：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汉源街道羌州北路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我

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于 2025年 8月 13日在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

（宁强县人民政府网）（公示网址为：http://www.nq.gov.cn/nqzd/nqzwgk/sthj/hpg

g/202508/883c44d91879495b841b3a9fb2192b1f.shtml）上进行了《宁强县巩家河历

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信息公开。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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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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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我

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基本编制完成后，于 2025年 08月 14日和 2025年 08月 19

日，我单位先后两次在项目所在地报纸（汉中日报）进行了“宁强县巩家河历史

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公示时

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要

求。公示截图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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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2025年 8月 14日）



- 11 -



- 12 -



- 13 -

图 4 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2025年 8月 19日）

3.2.3张贴

我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基本编制完成后，于 2025年 8月 19日以张贴公告的

形式进行了《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公告张贴在项目所在地陕西省汉中市代家坝镇二里坝村，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要求。现场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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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3.3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要求查阅要求；公示页面附全本下载链接。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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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情况，本项目不属于在环境影响方

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本

项目可不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公众参与会议。同时本项目也

未涉及科普宣传等措施。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第一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明当地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

没有反对。但我单位承诺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加强废水治理措施运维管理以

及污泥合理处置等，同时在报告书编制内容中对废水治理措施的可行性进行论

证，符合环保要求，可以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并根据估算模型估算，项目采取

环保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报批前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及公众参与说明，《宁强县巩

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前

公示稿）及公众参与说明已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宁强县人民政府网进行网

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九条的要求。

关注项目的公众可以登录网站下载电子版，也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和来电

索取报告书并进行咨询、反馈。公示的内容包括：（1）项目概况；（2）主要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3）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件、公众参与说明网络链接及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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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4）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公示的具体内容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月 1日）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

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682号文）的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要求。目前《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批前公示本）已形成，拟向生态环境审批部门申请报批，现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示。

一、项目概况

宁强县巩家河历史遗留硫铁矿矿区矿硐涌水综合治理项目位于陕西省汉中市代家

坝镇二里坝村，本项目拟对巩家河硫铁矿矿区历史遗留矿硐涌水进行整治，通过废水治

理，减少污染物直接进入河道，降低水环境污染负荷。具体内容包括废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建设工程、废渣整治工程及附属工程三部分内容。项目的实施可有效阻断污染物

随地表径流等进入周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环境的途径，有效降低周边环境风险。项

目总投资 1012.19万元，其中二次污染环保投资约 62.4万元，占总投资的 6.165%。

二、主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要求，选址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相关要求。评

价认为，项目在严格按照“三同时”制度落实工程设计、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强化环境管理和事故预防后，污染物可做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全部得到合理处置。同

时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阻断遗留矿区矿硐涌水直排对地表水的污染，从而有效改善项目

区域的地表水环境质量。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件、公众参与说明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件、公众参与说明（详见公示链接）。

公示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AZxp315TKC3DDxSrJFhhA 提取码: 33n6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按照建设单位联系方式联系查阅纸质报告。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汉中市生态环境局宁强分局

联系人：俞波

联系电话：0916-4222881

地 址：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汉源街道羌州北路

联系邮箱：n.hb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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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公开方式

我单位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项目所在地政府网站（宁强县人民政府网）

（公示网址为：http://www.nq.gov.cn/nqzd/nqzwgk/sthj/hpgg/202510/612bbef21a6e

4ff2b881d5141abc30cf.shtml），主要公示的内容为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和公众参与说明，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公示

截图见图 6。

图 6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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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

本项目各次网上信息公开均可在相应网站进行查阅，同时我单位对公示网址

及网址截图进行存档。

我单位对本项目报刊公示当期的《汉中日报》原件、公告原件以及公告张贴

照片均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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